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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漂
國
人
成
豬
仔 

政
府
束
手
無
策

藍批外交部傲慢卸責
國民黨團聲援好棒Bump　促增人力預算打開救援通道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面
對
三
百
多
位
台
灣
年
輕
人
遭
誘

騙
出
國
無
法
回
台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與

網
紅YouTuber

﹁
好
棒Bump

﹂
分
頭

前
往
救
人
脫
困
�
卻
遭
外
交
部
批
評

是
﹁
以
訛
傳
訛
�
誤
導
國
人
﹂
�
國

民
黨
團
二
十
一
日
出
面
聲
援
�
譴
責

外
交
部
欺
負
善
良
老
百
姓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昨
天
召
開
記
者
會
�
並

與
甫
從
柬
埔
寨
返
台
�
正
在
檢
疫
隔

離
的
副
書
記
長
鄭
正
鈐
�
洪
孟
楷
視

訊
�
說
明
在
當
地
救
援
的
困
難
�

　

鄭
正
鈐
表
示
�
這
次
好
棒Bump

的

影
片
會
造
成
國
人
廣
大
回
響
�
就
是

因
為
他
直
接
把
救
援
過
程
拍
攝
出
來

�
讓
國
人
看
清
楚
我
杜
拜
外
館
處
理

事
情
的
態
度
與
速
度
�
面
對
處
於
困

境
的
國
人
求
助
是
如
何
的
推
託
；
直

到
三
十
天
之
後
�
好
棒Bump

向
總
統

蔡
英
文
陳
情
�
受
困
國
人
才
取
得
臨

時
護
照
與
入
國
證
明
書
�

　

黨
團
總
召
曾
銘
宗
表
示
�
外
交
部

對
好
棒Bump

�
只
想
用
側
翼
網
軍
帶

風
向
�
完
全
不
去
面
對
問
題
�
剛
開

始
稱
是
﹁
勿
以
訛
傳
訛
�
誤
導
國
人

﹂
；
後
來
因
為
外
界
反
彈
聲
浪
大
�

才
改
變
態
度
﹁
感
謝
好
棒Bump

的
熱

心
救
人
﹂
�
這
代
表
外
交
部
在
處
理

上
的
傲
慢
�
霸
道
�
國
民
黨
團
給
予

最
嚴
厲
的
譴
責
�
直
指
外
交
部
欺
負

善
良
老
百
姓
�

　

鄭
正
鈐
指
出
�
曾
經
和
好
棒Bump

聊
過
�
當
初
在
杜
拜
協
助
台
灣
人
脫

困
有
多
麼
困
難
�
好
棒Bump

曾
希
望

他
們
三
位
委
員
前
往
柬
埔
寨
時
�
可

以
接
上
西
港
省
長
這
條
線
；
可
惜
沒

有
碰
到
西
港
省
長
�
在
當
地
更
完
全

找
不
到
我
外
館
的
人
�
只
能
先
救
回

一
名
十
九
歲
的
年
輕
人
�

　

鄭
正
鈐
呼
籲
外
交
部
�
現
階
段
應

盡
速
打
開
救
援
通
道
�
讓
受
困
柬
埔

寨
的
國
人
有
個
迅
速
�
有
效
�
友
善

的
返
國
方
式
；
且
在
全
球
詐
騙
�
人

口
販
運
嚴
重
的
地
區
�
給
予
更
多
的

資
源
�
如
負
責
柬
埔
寨
業
務
的
越
南

胡
志
明
市
辦
事
處
�
不
但
要
增
加
人

力
�
預
算
�
還
要
增
加
中
�
英
�
柬

文
救
援
平
台
�
包
括
Ｉ
Ｇ
�
Ｌ
Ｉ
Ｎ

Ｅ
�
Ｆ
Ｂ
等
�
這
是
外
交
部
應
該
做

的
事
情
�
不
要
再
推
託
�
卸
責
�

　

洪
孟
楷
也
表
示
�
警
政
署
對
外
表

示
�
現
在
有
四
千
六
百
七
十
九
位
國

人
在
柬
埔
寨
�
三
百
七
十
三
人
可
能

是
被
害
者
�
三
百
三
十
三
人
等
待
救

援
�
外
交
部
卻
完
全
沒
有
讓
國
人
有

個
能
直
接
�
有
效
�
快
速
的
管
道
�

可
以
找
到
外
交
人
員
求
援
�
他
呼
籲

朝
野
立
委
不
分
你
我
�
共
同
口
徑
�

要
求
蔡
政
府
停
止
大
內
宣
�
給
予
專

責
的
人
力
�
預
算
�
前
進
柬
埔
寨
提

供
救
援
官
道
�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　

←
國
民
黨
團
二
十
一
日
召
開
記
者
會
聲
援
好
棒Bump

�
譴
責
外
交
部
欺
負
善
良
老
百

姓
�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國
民
黨
團
提
供
︶

陸使館伸援手 外交部不領情
我稱官方救回多名國人　反控北京邊放火邊喊救　一帶一路致柬淪犯罪溫床

　

記
者
王
誌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柬
埔
寨
詐
騙
案
頻
傳
�
大
陸
駐

柬
埔
寨
大
使
館
聲
稱
台
灣
人
可
前

往
申
請
領
事
保
護
服
務
�
外
交
部

二
十
一
日
表
示
�
柬
國
淪
為
犯
罪

溫
床
就
是
因
為
大
陸
﹁
一
帶
一
路

﹂
的
政
策
遺
毒
�
目
前
已
有
包
含

台
灣
�
馬
來
西
亞
�
印
尼
�
越
南

等
多
國
公
民
受
害
�
北
京
的
做
法

形
同
一
邊
放
火
�
一
邊
喊
救
�
外

交
部
強
調
�
將
持
續
與
主
政
機
關
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協
調
合
作
�
協
助

受
害
民
眾
儘
早
返
國
�

　

外
交
部
表
示
�
保
護
台
灣
旅
外

國
民
並
行
使
領
事
權
是
外
交
部
與

各
駐
外
館
處
最
重
要
的
職
責
之
一

�
面
對
近
來
大
幅
增
加
的
民
眾
遭

誘
騙
並
受
困
柬
埔
寨
案
件
�
外
交

部
與
相
關
駐
處
經
與
警
政
署
�
移

民
署
及
各
相
關
國
家
通
力
合
作
下

�
已
陸
續
營
救
並
協
助
多
名
民
眾

安
全
返
國
�

　

外
交
部
指
出
�
大
陸
駐
柬
埔
寨

大
使
館
趁
機
形
塑
﹁
中
國
政
府
在

海
外
可
有
效
提
供
台
灣
同
胞
急
難

救
助
﹂
的
假
象
�
形
同
一
邊
放
火

�
一
邊
喊
救
�
卻
掩
蓋
不
了
﹁
一

帶
一
路
﹂
政
策
失
敗
的
事
實
�
也

徒
增
台
灣
人
民
對
北
京
政
府
的
反

感
�

　

外
交
部
強
調
�
行
使
領
事
權
是

中
華
民
國
主
權
的
一
部
分
�
政
府

絕
不
會
外
包
給
他
國
政
府
代
勞
；

只
有
我
國
駐
外
館
處
所
發
出
的
中

華
民
國
護
照
與
入
國
證
明
�
才
是

民
眾
應
持
有
合
法
且
有
效
的
旅
行

文
件
�
外
交
部
也
呼
籲
北
京
政
府

�
若
心
中
尚
有
台
灣
人
民
�
就
應

即
刻
停
止
對
台
灣
的
文
攻
武
嚇
�

且
不
再
干
預
台
灣
與
他
國
的
警
政

與
司
法
互
助
合
作
�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針
對
︽
數
位
中
介
服
務
法
︾
草
案
引
發
各
界

對
於
言
論
自
由
保
障
擔
憂
�
甚
至
傳
出
要
求
撤

回
草
案
的
聲
浪
�
國
家
通
訊
傳
播
委
員
會
︵
Ｎ

Ｃ
Ｃ
︶
二
十
一
日
發
出
聲
明
�
強
調
草
案
僅
為

初
版
�
尚
未
經
委
員
會
議
最
後
審
議
確
定
�
沒

有
﹁
強
推
﹂
�
也
未
提
送
行
政
院
�
立
法
院
�

因
此
也
沒
有
﹁
需
要
撤
回
﹂
問
題
�

　

Ｎ
Ｃ
Ｃ
表
示
�
︽
數
位
中
介
服
務
法
︾
草
案

僅
為
初
版
�
先
前
所
蒐
集
的
各
項
建
議
�
都
會

審
慎
評
估
考
量
�
沒
有
部
分
人
士
所
稱
﹁
強
推

﹂
之
情
事
�
Ｎ
Ｃ
Ｃ
感
謝
眾
多
寶
貴
的
意
見
�

期
待
持
續
理
性
溝
通
討
論
�
並
凝
聚
社
會
共
識

�
促
進
相
關
政
策
之
研
議
�

　

Ｎ
Ｃ
Ｃ
說
明
�
由
於
網
際
網
路
相
關
服
務
發

展
迅
速
�
伴
隨
而
來
的
犯
罪
議
題
也
成
為
社
會

棘
手
的
挑
戰
�
過
去
幾
年
性
私
密
影
像
的
流
傳

�
層
出
不
窮
的
網
路
詐
欺
�
各
種
假
訊
息
的
攻

擊
�
以
及
網
路
兒
少
權
益
問
題
等
�
形
成
對
社

會
�
人
民
的
傷
害
�
尤
其
是
兒
少
婦
女
�
各
界

紛
紛
要
求
政
府
提
出
有
效
的
解
決
之
道
�

　

Ｎ
Ｃ
Ｃ
參
考
歐
盟
數
位
服
務
法
等
外
國
立
法

框
架
�
草
擬
︽
數
位
中
介
服
務
法
︾
�
希
望
透

過
數
位
中
介
服
務
提
供
者
的
﹁
業
者
自
律
﹂
�

﹁
公
眾
他
律
﹂
及
﹁
政
府
執
行
法
律
﹂
的
問
責

機
制
�
保
障
使
用
者
權
益
�

　

至
於
各
界
近
日
對
於
言
論
自
由
保
障
擔
憂
�

Ｎ
Ｃ
Ｃ
表
示
�
該
草
案
僅
為
初
版
�
於
八
月
舉

辦
三
場
公
開
說
明
會
蒐
集
意
見
�
後
續
將
審
慎

檢
視
�
檢
討
各
項
不
足
之
處
；
關
於
規
範
範
圍

�
執
行
方
式
及
專
責
團
體
等
會
進
一
步
討
論
�

歡
迎
各
界
提
供
意
見
�

　

Ｎ
Ｃ
Ｃ
強
調
�
立
法
需
要
匯
集
民
意
�
凝
聚

共
識
�
惟
草
案
尚
未
經
該
會
之
委
員
會
議
最
後

審
議
確
定
�
也
未
提
送
行
政
院
�
立
法
院
�
因

此
沒
有
﹁
需
要
撤
回
﹂
的
問
題
�

　

關
於
自
由
�
安
全
及
可
信
賴
的
網
路
環
境
�

Ｎ
Ｃ
Ｃ
認
為
�
需
要
各
方
利
害
關
係
人
一
起
努

力
建
構
�
也
將
秉
持
公
開
透
明
原
則
持
續
與
各

方
溝
通
�
遵
守
自
由
民
主
法
治
的
基
本
精
神
�

　

對
於
暫
緩
舉
辦
公
聽
會
一
事
�
Ｎ
Ｃ
Ｃ
說
明

�
作
為
獨
立
機
關
�
任
何
對
外
的
政
策
仍
需
和

各
界
︵
包
括
行
政
院
�
立
法
院
及
社
會
各
方
︶

協
調
溝
通
�
才
得
以
周
延
完
善
�
言
論
自
由
是

台
灣
最
珍
貴
的
民
主
資
產
�
也
是
憲
法
保
障
的

權
利
�
但
諸
多
網
路
犯
罪
問
題
也
亟
需
解
決
�

該
如
何
拿
捏
分
際
是
門
艱
難
的
課
題
�
希
望
該

草
案
能
回
歸
理
性
討
論
�
促
進
相
關
政
策
之
研

議
�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Ｎ
Ｃ
Ｃ
否
認
強
推
中
介
法

草案僅初版

未
經
委
員
會
審
定　

也
未
提
送
政
院
�
立
院　

沒
有
撤
回
問
題

國
漫
館
生
變 

中
市
：

中
央
砍
經
費

秀
會
勘
紀
錄
與
公
文
往
來　

文
化
部
早
知
土
地
產
權
問
題

　

記
者
陳
金
龍
／
台
中
報
導

　

原
計
畫
設
在
台
中
市
的
﹁
國
家
漫
畫
博
物
館
﹂

場
址
引
發
爭
議
�
文
化
部
長
李
永
得
二
十
日
表
示

�
中
市
府
未
能
點
交
預
地
定
是
主
因
�
台
中
市
新

聞
局
長
鄭
照
新
二
十
一
日
秀
出
會
勘
紀
錄
與
公
文

往
來
�
顯
示
文
化
部
在
選
址
前
已
知
土
地
產
權
問

題
�
所
以
明
定
一
一
二
年
底
與
一
一
三
年
四
月
點

交
；
直
指
行
政
院
認
為
預
算
三
十
五
億
元
太
高
�

希
望
縮
減
為
十
億
元
�
才
導
致
國
漫
館
規
劃
至
今

無
法
落
實
�
不
是
土
地
爭
議
�

　

市
長
盧
秀
燕
表
示
�
當
初
北
上
與
李
永
得
開
會

�
文
化
部
選
擇
帝
國
糖
廠
�
台
鐵
倉
庫
群
場
址
�

後
來
聽
說
﹁
行
政
院
打
槍
文
化
部
﹂
�
她
呼
籲
行

政
院
長
蘇
貞
昌
尊
重
文
化
部
專
業
�
李
永
得
反
駁

﹁
盧
市
長
發
言
與
事
實
不
符
﹂
�
中
市
府
應
檢
討

為
何
未
能
積
極
協
調
取
得
該
兩
處
場
址
並
點
交
予

文
化
部
�
才
導
致
國
漫
館
規
劃
至
今
無
法
落
實
�

　

文
化
部
說
�
選
擇
中
市
府
推
薦
的
帝
國
糖
廠
�

新
民
街
倉
庫
群
�
市
府
聲
稱
兩
處
可
順
利
取
得
使

用
�
但
擇
定
後
市
府
又
表
示
�
帝
糖
有
委
外
合
約

�
得
等
到
一
一
三
年
才
能
點
交
；
新
民
街
倉
庫
群

因
產
權
問
題
�
移
交
時
程
未
能
定
案
�

　

鄭
照
新
昨
天
出
示
公
文
往
來
過
程
指
出
�
文
化

部
在
選
擇
與
點
交
土
地
已
清
楚
明
白
土
地
產
權
問

題
�
不
是
選
址
後
才
得
知
�
因
此
文
化
部
修
正
計

畫
在
點
交
期
程
一
一
二
年
底
與
一
一
三
年
四
月
�

反
駁
文
化
部
聲
稱
在
點
交
前
不
知
產
權
問
題
的
說

法
不
合
事
實
�

　

鄭
照
新
說
�
這
次
方
案
更
改
�
主
要
是
文
化
部

國
漫
館
原
預
算
約
十
一
億
元
�
修
正
計
畫
經
費
增

加
到
三
十
五
億
元
�
遭
行
政
院
認
為
增
幅
太
高
�

發
文
要
求
文
化
部
重
擬
方
案
�
最
後
取
消
帝
糖
新

建
館
舍
與
修
復
新
民
街
倉
庫
群
經
費
�
計
畫
縮
減

為
十
億
元
�

　

鄭
照
新
強
調
�
市
府
從
頭
到
尾
以
爭
取
國
漫
館

留
在
台
中
�
經
費
大
幅
短
少
將
是
台
中
重
大
損
失

�
場
址
與
時
程
更
動
�
市
府
皆
主
動
配
合
中
央
�

但
希
望
經
費
不
要
縮
減
�
否
則
會
有
影
響
國
漫
館

規
模
之
虞
�

　

↑
國
漫
館
落
腳
台
中
傳
出
有
變
數
�
中
市
府
強

調
�
文
化
部
從
頭
到
尾
都
清
楚
選
址
的
問
題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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